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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）位单（人罚处被交份一，案备门部理管急应由份一：份两式一书文本

日12月01年5202
）章印（

局理管急应市阳岳

工员进新司公限有具渔泽川南湖为成式正日月年于波春邓：明证据证

。件印复

）表资工放发月（表放发资工司公限有具渔泽川南湖年、件印复》书

同合动劳《波春邓、；件印复录目册名花司公限有具渔泽川南湖、：二据证

。人对相罚处

理经总：务 联系电话：

违法事实及证据：2025 年 8 月 14 日上午，岳阳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

队事故处罚和非煤矿山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你公司进行双随机检查，发现你

位未按要求对 2025 年 7 月 7 日入职的新进员工邓春波（身份证 4306822007031 

20038）进行岗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且该员工已上岗作业。

证据一：1、湖南川泽渔具有限公司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。

证据证明：湖南川泽渔具有限公司是依法成立的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

单

13874064519职

号 45〕5202〔罚急应）岳湘（

书定决罚处政

被处罚单位：湖南川泽渔具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104MA4L81NM

6K)

地址：湖南省岳阳市临湘市云湖街道南太路12号

邮政编码：414000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张军

行

书文法执政行产生全安 ）书文子电收查描扫（



（扫描查收电子文书）

，并担任打包员。（且截至检查当日，其已在该公司正式上班 1 月余）

证据三：1、《现场检查记录》（湘岳）应急现记〔2024〕226 号；2、《责令

限期整改指令书》（湘岳）应急责改〔2024〕217 号；3、陈志龙、邓春波的询

问笔录；4、湖南川泽渔具有限公司文件《安全管理员任命书》复印件。

证据证明：湖南川泽渔具有限公司新进员工邓春波未进行岗前安全教育培训。

        本机关关于 2025 年 9 月 26 日向你单位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湘岳

）应急告〔2025〕46 号，告知你单位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、事实、理

由、依据及你单位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

陈述、申辩的意见。

以上事实中，你公司新进员工邓春波未进行岗前安全教育培训且已上岗作

业的违法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（生

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

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 掌握本岗位

的安全操作技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

义务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）的规定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三项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

为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

业整顿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

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（三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

员、被派遣劳动者、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

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；应处十万以下的罚款，参照《湖南省安全生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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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扫描查收电子文书）

政处罚自由载量基准》第九十七条第（三）项（〔一〕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：

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、被派遣劳动者和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

育和培训的人数在二人以下，或者未按照规定向上述人员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

生产事项的人数在二人以下的。处罚基准：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限期改正，处少

于二万元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十万

元以上少于十二万元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

二万元以上少于三万元的罚款）的规定,决定给予人民币伍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

罚。

处以罚款的，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岳阳市财政局非税收

入汇缴结算户(湖南银行岳阳分行财源支行)，账号 90211222010010001995。到

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本机关有权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

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

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。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岳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

，或者在 6 个月内依法向君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

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

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。

岳阳市应急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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